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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多元化的再思
“多元化”一詞不論在社會、文化或宗教的談論中已不再是一個嶄新的觀念。在一般 文獻中也不再是爭辯的焦點，而是不能否定的實體 。但基督教神學及教義界中每當提述多元化時仍隱涵著未滅之火星，有如睡眠的火山，有一觸即發的情勢，特別在傳統的基要派系的文獻中都會把基督教的多元化和多樣化，看為無疑是共觀主義（Synoptism）和共評主義（Syncriticism）的化身，也是普安運動（Universalism）和普救主義（Ecumenical Movement）的道具。為此多元化和多樣化也自然成了一般正統神學的攻擊的對象和論題了。

其實“多元”或“多樣”其一種現象的敘述，它本身並未含有任何價值，也未含有真理性的評定。但一旦加上了“化”，則無形中成了一種理念性的架構，而美美文字一旦加上了“ism”時則必然的含隱著“主義”的典型性架構。這麼一來它也就自然的成了需要爭辯和辨別的命題 。無可否認這只是一般“信眾”和“學者”的關切。雖然二者的關切要點不同，但關切的內容和關切的熱誠常會在相互替代的運作中，失卻平衡而造成了無謂的爭論，浪費無數的心思和時間。這一切雖在所難免但也大可不必。本文雖會有分裂助陣之嫌，但主要目的，無非要從哲理神學的角度，針對多元化和多樣化的神學性論題作些必要的釐清，乃存拋磚引玉的心態作些信仰和學術性的題論。

一、解析哲學的命題釐清


首先從解析哲學的角度來看；“多元”和“多樣”二詞。雖然中文的二詞都與英文“pluralism”傳譯而來，但很明顯的由“元”和“樣”二字的傳譯，譯者對傳譯的內含存某種顧忌。“元”者含“源”和“本”之意，而“樣”則含形和態之意。很可能譯者為避免無謂爭論而將二者混合，採取中庸綜合路線，直接了當將二者並行或平行使用。這是譯文的妙作但也是譯文的悲劇。


其實pluralism在哲學上很明顯的應以“元”為本，乃指萬物根基的本源的復數性，這理念豈是Monism“一元論 ”的複體或相對命題 ，而二元論的命題當然是附屬在多元論的命題中，不然它就是多元論的一種特殊形態或架構，在此不多贅述。Pluralism在社會文化文獻上很明顯的應以“樣”為體，乃指社會體制或文化型態的樣式。故中譯為“樣”不但是得體，也甚屬實。


為此當我們將這兩個名詞應用在神學和宗教的談論中時，我們應以談論的脈絡來肯定這兩個詞彙的“文本”意義，這樣才不致將論題的焦點混亂了。拿些例子來說﹕若說基督教和基督教的神學是多元的，那麼這種命題無形中就是肯定了真理和基督教的信仰都是相對的，見人見智，是根本有絕對的質素，這樣也就會導致否定或懷疑基督和基督教啟示的終極性和絕對性了（the Finality and absoluteness of Christ and his Revelation）。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若說基督教和基督教的神學是“多樣”的，那麼這只是一種形態性的描述，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也是無可爭論的命題了。


筆者的立場認為研究神學不單是學術性的探討，乃是信仰和靈性的操練。前人常以神學為信徒理性的探索成品，但自斯科都（Duns Scoots 1265-1308）註一肯定神的意旨為知識的根源後 ，我們應當將理性在神學上的權限制定於其理性的本進而以整全性的理解來為信仰作正確和完整性的交代。換句話說，神學不但是信仰的理性操練和交代，更是信徒對信仰的全位性包括情、意、智的交代。這麼一來，我們就可將神學的多元理解，回歸到神學的單元啟示真理，也更可因此肯定真理的全元性。回為單元的真理並不否定真理的多樣性，真理啟示雖可有各樣不同的模式，但真理的本源只能是絕對和全面性的。這樣的解析哲學性的文字詞彙釐清就自然將我們的談論侷限在“元”或“樣”的體制中，我們也就可坦然自在的作適當的選擇，到底我們的討論範籌是“神學”的領域，或是“道學”的領域，前者（Theology）乃以啟示和對啟示的信心回應為出發點，是單元全方位性的，　後者（Divinity）乃以人的尋覓探討和觀察、批判為方法，以宗教經驗和歷史社會形態為題材，是多元和多樣局部方位性的。二者基礎、題材皆不相同，其結果也自然不相同了。

二、歷史性的釐清﹕


宗教和神學的研究不能忽略歷史，然而在歷史的研討範籌裡我們對基督會史、神學歷史和歷史神學應是有所澄清。教會史的重點不但在於歷史的忠誠陳述和記錄，也在於關鍵時刻的察驗和觀望，讓讀者從教會史中看到神的手和神救贖真理在史實中的具體化。神學歷史和教會史的差異不但在於內容和題材，而在於探討焦點。神學歷史乃是陳述教會在不同境域和時代中如何將“文本”（text）和“文脈”（context）的相互因應和運作的成果，作一個系列性和程次性的組合，其主要目的乃是為供讀者對基督教信仰和教義的沿革和進展有個完整性的理解，以為目前的神學思想作該有的定位。神學歷史雖非基督思想史，但研討神學及教義的進展過程中無形中亦將基督思想的推進陳述了。故常將神學歷史和思想史並論。為此，在研究神學歷史和基督思想史的過程中學者們肯定了歷史中教會及信徒所已思考過的神學及信仰要題，並藉著對這些要題的關注發現教會在對應這些問題的信仰處理方法的優劣點而能更有效的在教會所有的處境中將既往關鍵性的神學家和他們的思想，作應有的定位並加以推進以回應當前信仰的挑戰。這就是歷史神學的功用和目的。


當我們瞭解教會史、神學歷史和歷史神學的關係後，我們就會從歷史的層面瞭解本文論題在基督教會中談論的沿革，也可藉此為此論題作當有的定位。其實從耶穌及使徒們宣道的開始，教會所面對的宗教和文化處境，不但是多樣化，亦是多元化。猶太教中的法利賽、撒都派、愛色尼派、希羅文化中的哲理學派都是現成的例子。他們在理念、信仰上都各有堅持，但為生存的需要多少得有所妥協。羅馬政府也本於“羅馬和平”Pax Romana的精神推出各派系共處原理，以一切宗教文化哲理，凡承認該撒為父者皆可生存，共享和平權益。在實際的情況中，各派系都為求生存有形無形接受這種條件而與在政在權者齊配（Align）。早期教會基於信仰要義的宣告﹕“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而被誣告為鼓動天下眾人生亂，拿撒勒教黨的人（徒四12，廿四5）。

註一斯科都為法蘭西斯道士，在基督教思想史中有極大貢獻，中世紀宗教改革因信稱義神學理念部份是受他思想影響，他認定神意旨的先決性。對祂來說神的意旨是祂理智的根據，祂是定意稱人為義，故稱義無需理性的交代。這與傳統神學闡解理念相左。亞奎拿的神學方法乃為信仰訴求理性因由，以神的智識為神意旨的根據，並以理性為信仰的因由。二者各成派系。雖日後的神學以亞奎拿為主而以理性為信仰的源由和討論範籌，但斯科都卻在理性的運作中介入了信仰的導向，神學的方法論自然的有了一個新的氣質和景象。詳參﹕Alister E McGrath, Historical Theology, Malden, Mai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P115, William C. Placher,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83. P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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